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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常溧环审〔2020〕144号

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布勒（常州）机械有限公司
喷漆生产线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布勒（常州）机械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批的《布勒（常州）机械有限公司喷漆生产线搬

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及技术评估

意见已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报告书》结论及技术评估意见，在全面落实《报

告书》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的前提下，你单位按

照《报告书》中确定的内容在溧阳市天目湖工业园区云眉路 88

号进行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。

二、项目在设计、建设、管理过程中必须执行“三同时”制

度及“以新带老”措施，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中提出的各项污染

防治措施，并着重做好以下几点：

1.全过程贯彻清洁生产原则和循环经济理念，加强生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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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环境管理，减少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。

2.按照“清污分流、雨污分流”原则完善厂区排水管网。清洗

废水经云眉路厂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“调节 pH+蒸发装置+油水

分离+活性炭吸附+离子交换树脂”处理后全部回用，不外排；食

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与其他生活污水一并接管进溧阳水务集

团有限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。

3.落实《报告书》中提出的废气污染物收集及治理措施，喷

砂、打磨工段排气筒颗粒物排放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
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中二级标准；涂装工段颗粒物排放

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中二

级标准，二甲苯、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福建省地方标准《工业

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（DB35/1783-2018）表 1涉

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排放限值；天然气燃烧废气排气筒颗粒物、

SO2、NOx排放执行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

32/3728-2019）中表 1排放限值。

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厂界浓度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

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标准，二甲苯、非甲烷总烃浓

度 执 行 《 工 业 涂 装 工 序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DB35/1783-2018）中表 4 中标准。

4.对厂区合理布局、统一规划。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并采取有

效的减振、隔声、消音及工作车间密闭、进行绿化等措施，确

保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书 1中 3类标准。

5.严格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 GB18599-2001）、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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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18597-2001）及《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》

（HJ2025-2012）中的要求规范建设及维护固废暂存场所，并按

照相关规定，分类收集、处置固体废物，做到资源化、减量化、

无害化；危险废物须委托有资质单位规范处置；危废库房产生

的废气须进行收集和净化吸附处理。

6.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控措施，做好

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。

7.加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管理，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

施，减轻工程施工对环境的不利影响。加强环境安全管理，落

实《报告书》中提出的风险应急防范措施，编制完善突发环境

事故应急预案，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控制和管理措施，有效防

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和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。建

立健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和信息沟通平台，积极回应公众

合理环境诉求。

8.项目建成后全厂卫生防护距离为：谷物加工成套设备制造

异地扩建项目（一期）各生产区域（备料区、焊接区、喷涂区）

各边界外扩 100m、谷物加工成套设备研发及培训中心项目生产

车间各边界外扩 50m形成的包络线区域。配合属地政府及相关

部门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卫生防护距离有关要求。

9.按照《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（苏环

控[1997]122号）的要求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。

三、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为（t/a）：

1.废水：生活污水接管量≤16200，其中 COD≤5.6352、

SS≤4.8286、NH3-N≤0.39、TN≤0.571、TP≤0.047、动植物油≤0.48、

盐分≤0.5。




